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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犯罪 
旭律師編著、科律師增訂《刑法爭點解讀》高點出版 

 
 
 

近年來，交通犯罪中最熱門的莫過於刑法第 185 條之 3 不能安全駕駛罪，歷經多起酒後駕

車撞死人案例引發社會大肆撻伐後，立法者於 100 年、102 年多次提高不能安全駕駛罪法定刑，

直接將酒精濃度明文於構成要件，作為不能安全駕駛要件之認定標準，亦即只要吐氣酒精濃度

達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0.05 以上，即構成不能安全駕駛罪（第 1 款）。至

於第 2 款情況則是有第 1 款以外之其他情事（吐氣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 0.25 毫克或血液酒精濃

度達百分之 0.05 以下），根據其他客觀條件判斷，是否達不能安全駕駛程度，若肯定，則構成

不能安全駕駛罪。最後，第 3 款則是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即構成不能安全駕駛罪1。因此，隨著屢次修法交通犯罪在國考中的重要性大幅提高，讀者也

必須特別注意本主題的各個爭點。 

爭點1 刑法第185條－妨害往來交通安全罪之行為客體與態樣 
            

110台上3556決 

刑法採附有例示情形之概括規定者，係以概括文義作為例示文義之補充規範。而概括規定

屬不確定之規範性概念，為求實質之公平與妥適，自須依隨具體案件，斟酌法律精神、立

法目的及社會需要等一切情事予以確定，而為價值補充，將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具體化，並

非為所有案件設定一個具體之標準。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之行為態樣包

含損壞、壅塞及他法。所稱「損壞」、「壅塞」均為例示規定。前者，指對本罪客體進行

破壞，使其喪失效用之行為；後者，乃以有形障礙物遮斷或阻塞，使公眾人車無法或難以

往來之行為；至所謂之「他法」，則為概括規定，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依前開說明，自

當斟酌法律精神、立法目的及社會需要，而為價值補充。就本案而言，斟酌本罪之立法目

的在於保護公共交通安全，而非交通路面，以防止公眾因損壞或壅塞路面，遭受生命、身

體或財產上之損失。並參照德國文獻及實務，認為駕駛人有意識地將交通工具作另類使

用，以之作為阻礙交通之手段，而影響公眾往來之安全，始足評價為壅塞等情以觀，足

見本罪在具體適用上，必須行為人主觀上出於妨害交通安全之意圖，客觀上嚴重影響交通

安全，始足當之。是此所謂「他法」，當係指無關交通活動之侵害行為，或駕駛人非常

態之交通活動，而造成與損壞、壅塞相類似，足以妨害公眾往來安全之行為，以避免過

                                                        
1  關於修法背景，詳見：王皇玉，2013年刑事法發展回顧：酒駕與肇逃之立法與實務判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43卷特刊期，頁1229以下。 

好書搶鮮閱 

《實務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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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空泛，而違反罪刑明確性原則。例如故意在路旁燒垃圾，引發濃煙，製造視覺障礙，汽、

機車駕駛人故意在道路中長時作「之」字蛇形行進，或糾合多眾併排競駛或高速飆車等，

以該汽、機車作為妨害交通之工具，達到相當於壅塞、截斷、癱瘓道路，致他人無法安全

往來之程度者，始克當之，而非泛指所有致生公眾往來危險之行為。 
 

性質：具體危險犯 

 實務見解認為，刑法第185條第1項公共危險罪，係以「致生往來之危險」為其客觀構成要件，

屬「具體危險犯」而非「抽象危險犯」，故就是否該當本罪需有積極之事證，證明具體危險

之事實，而非僅以籠統之抽象危險理論，即可以該罪相繩（102台上3977決）。 

79台上2250例（效力同裁判）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損壞或壅塞陸路致生往來之危險罪，採具體危險制，祇須損壞、壅塞之

行為，造成公眾往來危險之狀態為己足，不以全部損壞、壅塞或發生實害為必要。 

陸路、水路、橋梁等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 

水路：可供公眾往來之水道 

28上3547例（效力同裁判）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係為保護公眾往來交通上之安全而設，故其所謂水路，當然

指可供公眾往來之水道而言，其壅塞非供公眾往來之水道，尚難以本條論擬。 

陸路：事實上供公眾通行 

 實務見解認為，本條所謂之陸路，不以經政府機關編訂為公共巷道為必要，亦不以公路法

所定之國道、省道、縣道、鄉道○○路為限，亦不問其是否供人、車通行，或是否為私人

（如既成巷道）、公用土地或公路法規範之土地，只要事實上供公眾通行者為已足。 

101台上2375決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所規定損壞或壅塞陸路致生往來之公共危險罪，係為保護公眾即不特定多數

人往來交通安全而設，所損壞或壅塞之客體只須係供公眾往來之陸路為已足。公私有土地如實

際供公眾通行者亦屬之，不以經政府機關編訂為公共巷道為必要，亦不以公路法所定之國道、

省道、縣道、鄉道○○路為限，凡事實上供人、車通行者，均屬之。   
99台上7464決 

所謂陸路，當然指可供公眾往來之陸路、道路而言，至於該道路是否僅供人通行，或供人、車通

行，是否長期並繼續供公眾通行，該道路後段是否限於通達非私人土地，在所不問。……又所謂

「壅塞陸路」致生往來之危險，係以有形之障礙物，截斷或杜絕公眾往來之設備而言2
。   

100台上642決 
既成道路乃指私有土地，或因係所有人以外之他人對外聯絡所必經而已形成事實上之通行關係，

或因政府機關於徵收前之開路行為、原有都市計畫道路之拓寬、土地所有人之同意，致成為供不

                                                        
2  因此，林東茂教授認為單純阻礙交通道路，僅係侵害他人出入的權利，而非造成慌亂進而產生交通往來的危險，
而該不法行為，僅能論以強制罪，不能以本罪相繩。詳見，林東茂，交通犯罪，月旦法學雜誌，177期，2010年2
月，頁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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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通行之現成通路或原有道路之一部分，是依其存在、設置之目的及通常具有之功能，自係

可供公眾往來之陸路。既成道路固尚須符合一定要件方能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亦即應具備為不特

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並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無阻止之情事，且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

曾中斷等要件，始具有公用地役關係，足徵所謂既成道路，非必具有公用地役關係，故公用地

役關係之有無，顯無礙於既成道路所具有可供公眾往來陸路之性質，而得為上開規定所處罰行

為之客體。 

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 

100台上642判決 
所謂「可供公眾往來」之設備，舉凡依其存在或設置之目的、通常所具有之功能，並非僅供特

定少數人使用而限制其他人不得使用，乃係作為不特定之人或特定之多數人往來所需之水、陸道

路及其他一切設備者，均屬之，縱該道路設備因地處偏僻，人跡罕至，實際上往來人煙稀少，

或因一時失修，致於某段期間未能供往來通行之用，俱不生影響。 

他法 

 刑法第185條第1項「以他法致生往來之危險」，其中「他法」3，實務見解認為乃係指除損壞、

壅塞以外，凡足以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方法，皆屬之。例如，行為人罔顧當時高速公路上之

車輛往來頻繁，驟然任意變換車道穿梭蛇行疾駛（104台上144決）。又例如，以併排競駛或

一前一後飆車之方式在道路上超速行車，易失控撞及道路上之其他人、車或路旁建物，自足

生交通往來之危險（94台上2863決）。 

此外，對於駕駛人甲故意在乙車前緊急剎車導致乙車閃避，是否可該當「壅塞」之要件？抑

或僅屬「他法」之規範範疇？有學者參考德國刑法規定，認為駕駛交通工具並從事非典型交

通活動，例如故意緊急剎車，亦可能符合德國法上「設置障礙」之要件，而得援引自我國法

對壅塞概念之解釋，而得納入壅塞之行為態樣4。 

對此，有學者認為，德國法的用語是「設置障礙」，而我國刑法第185條文字為「壅塞」，

因此在單一車道上的急煞行為，不符合壅塞的行為態樣，因此可以考慮納入「他法」之處罰

範圍5。因此，甲既然因急煞行為造成交通參與者往來安全之危險，則該當本罪所稱之法。 

                                                        
3 林東茂教授認為，於高速公路灑鈔票之行為，因依照生活經驗，路上有鈔票，駕駛人必然不顧危險停車撿拾，引
發交通混亂，屬於壅塞以外之其他方法，足生交通往來危險（林東茂，交通犯罪，月旦法學雜誌，177期，2010
年2月，頁233-232）。 

4 許澤天，刑法分則（下冊），新學林，2020年，376頁。 
5 許恒達，國道急煞堵車的刑事責任，月旦法學教室，220期，2021年2月，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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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往來交通安全罪構成要件圖表

損壞

壅塞

陸路、水路、
橋梁或其他公
眾往來之設備

他法

˙水路：所謂水路，當然指可供公
　眾往來之水道（28上3547例）
˙陸路：當然指可供公眾往來之陸
　路而言（89台上1891決）
˙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

對行為客體進行破壞或使其
效用喪失

以有形之障礙物，截斷或杜
絕公眾往來之設備（99台上
7464決）

例如：併排競駛或一前一後
飆車（94台上2863決）

 
    

     

   
甲、乙相約到快速公路競相飆車，二人一路蛇行而互相超車，路上其他車輛紛紛閃避。行至

半路，乙為追趕甲車，突然變換車道切入行駛於隔壁車道之丙車前方，丙煞車應變卻仍失控

而撞到分隔島，車全毀，丙受重傷。乙見狀，加速離去。警方據報，於乙車下交流道時攔截

乙。乙見警車攔截，企圖脫困，開車衝撞警車。警察開槍射擊輪胎，制止並順利逮捕乙。丙

則經送醫後截去一肢。試問：甲、乙二人的刑事責任如何？ 

【答題關鍵】 

甲、乙二人相約競相飆車的行為，屬於損壞、壅塞以外足以妨害公眾往來通行之方法，因此

構成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往來交通安全罪。 
ЮЮЮЮ 

因為很重要所以說三次 
 

很多讀者很容易忽略「飆車」二字，沒有聯想到刑法第185條第1項妨害往來交通安全罪。
在此要提醒讀者，只要看到題目中出現「飆車」或「蛇行」，就要馬上聯想到本罪。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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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2 刑法第185條之3－何謂「不能安全駕駛」？ 
            

臺高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21號 

按現行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稱「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

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之要件，與該條項修正前「不能安全駕駛」之用語雖有不同，

惟不能安全駕駛罪原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而前揭修正條文所增訂

之酒精濃度標準值，係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

生，此觀上開修正條文之立法理由即明。是以修法目的既在於強調嚇阻犯罪之一般預防

效果，且使不能安全駕駛之認定基準更趨明確，並非限縮該罪之適用範圍，解釋上自不

得較修法前更優惠於行為人。則行為人透過飲酒或其他飲食之攝取，認識其體內已有酒

精成分殘留而足以影響其駕駛行為，對於公眾往來安全存在潛在威脅，卻仍執意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並欲行駛於可供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之道路或場所，行為人對於上開客觀情

狀之認知與意欲，即已滿足該罪之主觀構成要件。至於體內酒精濃度之多寡，非經攔檢

或就醫時之儀器檢測，一般人當無從知悉其數值高低，顯非行為人犯罪當時主觀認知所

及之範圍，而應認僅係無關故意或過失之「客觀處罰條件」，亦即屬於不法與罪責以外

之犯罪成立要件，其目的在於為立法者所欲規範之刑事不法行為限制其可罰範圍。如若

不然，則行為人皆可以其駕車前未經儀器檢測，對於體內酒精濃度數值欠缺主觀認識為

由，藉以排除該罪之適用，勢必無法規範此等醉態駕駛之公共危險犯行，而使前揭法律

修正理由之期待落空，自非所宜。此觀國內部分學者亦有認為：祇須行為人認識其服用

酒類，而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不問其能否安全駕駛，即已成罪，倘其酒精濃度達

法定標準以上，即可予以處罰，故此酒精濃度之法定標準，實為本罪之客觀處罰條件（詳

參甘添貴教授所著「刑法各論下冊」第66頁，2014年2月修訂三版一刷），而不以行為人

主觀上對此情狀有所認識為必要，益足為證。從而，本案被告縱於行為當時對於其吐氣

中所含酒精濃度數值多寡未必已有清楚認識，仍無礙於本罪之成立，附此敘明（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104年度交上易字第1098號判決意旨參照）。 
 

酒精濃度超標的不能安全駕駛 

抽象危險犯：2013年6月11日立法院為回應社會酒駕撞人事件頻傳，因而修正通過6刑法第

185條之3，除提高法定刑外，亦將酒測值下修。針對新修正不能安全駕駛罪之構成要件，

                                                        
6  修法理由：「一、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一項，增訂酒精
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二、。至於行為人未

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前揭標準，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

仍構成本罪，爰增訂第二款。三、修正原條文第二項就加重結果犯之處罰，提高刑度，以保障合法用路人之生命

身體安全。」 

《實務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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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抽象危險犯之立法，只要行為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

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五以上」，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即擬制其行為具有抽象危險。 

 對此，有學者認為將刑法第185條之3第1款構成要件修正成只要行為人「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五以上」，逕認為有絕對危險性

而不能舉證推翻，是難有正當性的立法7。又因為每個人對於酒精濃度的反應不同，縱使有

測出超出法定酒精濃度數值，也未必代表行為人已達不能安全駕駛程度，因此駕駛人呼氣

或血液中的酒精濃度「只是一種證據方法，但不能作為唯一的證據，而不去求尋其他證

據以證明『不能安全駕駛』之待證事實8。」 
酒精濃度之性質：修法後刑法第185條之3第1款規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

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五以上」究竟屬於客觀構成要件要素（行為人主觀

須有認識）或客觀處罰條件（行為人主觀不須認識）則有爭議。另外，延伸出的問題是，

行為人於行為時必須對酒精濃度的認識程度到達何種標準，方認為具有本款之構成要件故

意？有不同見解： 

客觀構成要件說： 

必須對自己酒精濃度的具體數值有所認識：既然修法後刑法第185條之3第1款規定「吐

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五以上」屬於

構成要件要素，則行為人為行為時主觀上必須對自己酒精濃度的數值有所認識與意欲

才能認為有構成要件故意。若行為人對酒精濃度沒有認識或誤認自己酒精濃度沒有超

標，則應以構成要件錯誤處理而阻卻構成要件故意，且因本罪不罰過失，行為人不構

成犯罪9。 

必須對自己喝酒後酒精含量可能達法定標準而有不能安全駕駛之危險：對此，有學者

認為行為人頂多只能認識到自己服用多少酒類，不可能具有透視自己血液中酒精濃度

數值的特異功能，如何證明行為人主觀上對酒精濃度數值有認識即於修法後產生疑 

問10。基此，學者認為行為人主觀上應認識者並非酒精濃度數值本身，而應是「喝酒

之後酒精含量有可能達於該標準而有不能安全駕駛的危險11。」 

客觀處罰條件說（實務）：有學者認為，本款專以行為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五以上」為要件，「此要件已從過去構成

要件要素中，屬具有特定關係之不法身分要素，轉化為客觀處罰條件性質，行為人對於

自己是否處於法定的醉態（即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

度達百分之零點五以上）之事實，不以有認知為必要，行為人只要處於醉態之情況，而

                                                        
7  王皇玉，2013年刑事法發展回顧：酒駕與肇逃之立法與實務判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3卷特刊期，頁1242。 
8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新學林，2014年，頁234。 
9  王皇玉，2013年刑事法發展回顧：酒駕與肇逃之立法與實務判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43卷特刊期，頁1245。 
10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新學林，2014年，頁236。 
11  陳子平，刑法各論（下），元照，2020年，頁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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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罪即為成立12。」 

 而實務通說見解亦採「客觀處罰條件說」並認為，若有客觀事證足以證明行為人於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之際，其吐氣所含或血液中實際酒精濃度，自可依作為行為人究適用第1

款或第2款規定之認定依據，亦即酒精濃度屬於「客觀處罰條件」。 

類似重大門檻條款：古承宗教授認為，現今第1款單純以酒精濃度作為禁止飲酒駕車的

要件，已使刑罰傾向純粹對行為控制需求，間接捨棄對法益保護需求作為理由的行為規

範。因此，酒精濃度應是作為「不能安全駕駛」的認定標準13，必須有不能安全駕駛行

為出現，才會出現法益侵害，才值得以刑罰處罰，未來修法時應再納入第1款明文14。 

 基此，古承宗教授認為，既然本罪性質為抽象危險犯，必須是「不能安全駕駛作為一種

已創成危險的特殊事件」，因此酒精濃度的解釋是作為客觀界定「不能安全駕駛」的事

實基礎，必須高於本款酒精濃度，才是會被處罰的不能安全駕駛行為，而低於本款規定

的酒精濃度則是不處罰的酒醉駕車行為15。 

  
古承宗教授認為，實害犯、具體危險犯、抽象危險犯都是結果犯的下位類型，也由於刑法的

結構都是以「結果刑法」作為規範，抽象危險犯必須緊扣「行為遭致結果」為解釋。因此，抽象

危險犯必須具有「創成危險的特殊事件」，即「中間結果」，作為抽象危險犯類型中，判斷法益

是否遭受侵害危險的間接證明16。 
例如，酒醉駕車中，真正創成危險的特殊事件只有「不能安全駕駛」的行為，至於酒精濃度

只是作為判斷行為人是否實現不能安全駕駛的狀態，倘若超標則對於公共安全法益有侵害的危

險，則應予以處罰。 

 

 

                                                        
12  陳煥生、劉秉均，刑法分則實用，一品，2016年，頁169。 
13  古承宗教授認為將酒精濃度作為「客觀不法構成要件」，會遭遇如何認定行為人主觀對酒精濃度有故意的問題；
而將其作為「客觀處罰條件」，則會使得本罪的不法成為「一般人只要喝酒開車就是具有刑事不法」，單純只處

罰行為人的行為，導致法條解釋與法益侵害脫鉤。因此，古教授對於酒精濃度的解釋，不採取「客觀構成要件說」

也不採取「客觀處罰條件說」。詳見：古承宗，論不能安全駕駛罪之解釋與適用──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
款為中心，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22期，2019年9月，頁11-11。 

14  古承宗，論不能安全駕駛罪之解釋與適用──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為中心，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
刊，22期，2019年9月，頁10。 

15  古承宗，論不能安全駕駛罪之解釋與適用──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為中心，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
刊，22期，2019年9月，頁11。 

16 古承宗，論不能安全駕駛罪之解釋與適用──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為中心，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
刊，22期，2019年9月，頁9。 


